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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存托凭证

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所持存托凭
证占总份数

比例
存托凭证持有方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1 高禄峰 董事长 、CEO 7.32%
通过 Putech Limited、Fxtech
Limited 间接持有公司存托

凭证
无

2 王野 董事、总裁 7.25% 通过 Cidwang Limited 间接
持有公司存托凭证 无

3 陈中元 董事、CTO 4.22%

通过 Hctech II 间接持有公
司 3.99%存托凭证，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司

0.23%存托凭证

无

4 徐鹏
董事、高级副总裁 、财务总
监 、董事会秘书兼信息披露

境内代表
0.41% 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

司存托凭证 无

5 黄琛 高级副总裁 0.34% 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
司存托凭证 无

6 沈涛 供应链中心副总裁 1.90%

通过 Hctech II 间接持有公
司 1.81%存托凭证，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司

0.09%存托凭证

无

7 陶运峰 人力资源及行政副总裁 0.33% 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
司存托凭证 无

8 肖潇 新区域拓展中心副总裁 1.86%

通过 Hctech I 间接持有公司
1.80%存托凭证，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司 0.06%存托

凭证

无

9 张辉 质量中心副总裁 2.08%

通过 Hctech II 间接持有公
司 1.91%存托凭证，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司

0.17%存托凭证

无

10 赵欣 共享出行事业部总经理 0.06% 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
司存托凭证 无

11 朱坤 ORV事业部总裁 0.12% 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
司存托凭证 无

12 张珍源 电动车事业部总经理 0.14% 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
司存托凭证 无

13 陈子冲 机器人研发高级总监 0.19% 通过 Hctech III 间接持有公
司存托凭证 无

上述人员关于所持存托凭证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存托凭证、延长锁定期以及持有存托
凭证及减持意向等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
所持存托凭证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存托凭证、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有存托凭证及减持
意向等承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正在执行的股权激励及其他制度安排和执行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计划
1、限制性股票计划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基本条款
2019年 3月 31日，公司通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向创始人高禄峰先生以美元 1.00元

每股（人民币 6.73元） 的价格发行 224,833股受限 B类普通股（通过 Putech� Limited 间接持
有），向创始人王野先生以美元 1.00 元每股（约折合人民币 6.73 元）的价格发行 224,833 股受
限 B类普通股（通过 Cidwang� Limited间接持有）。

公司有权在创始人离职时对上述受限 B类普通股以发行价格进行回购。自上述受限 B 类
普通股发行日起，创始人继续任职于公司每满一年公司的回购权将减少本次受限 B 类普通股
发行数量的 20%，创始人自上述受限 B类普通股发行日起任职满 5 年时或公司及公司任一子
公司上市成功时，公司不再拥有对上述受限 B类普通股的回购权。

2019年 3月 31日，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向高管和员工以美元 1.00 元每股
（人民币 6.73 元）的价格发行 1,040,840 股受限 B 类普通股（通过员工持股平台 Hctech� III 间
接持有）。

公司有权对上述受限 B 类普通股以发行价格进行回购。 自上述受限 B 类普通股发行日
起， 员工继续任职于公司每满一年公司的回购权将减少本次受限 B 类普通股发行数量的
25%，于员工任职满 4年时公司不再拥有回购权。

2、限制性股票持有情况
序号 股东 持有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1 Putech Limited（高禄峰 100%持股 ） 224,833
2 Cidwang Limited（王野 100%持股） 224,833
3 Hctech III 1,040,840

合计 1,490,506

注：上述限制性股票均已完成发行，由于持有股东均为实际控制人控制，故相关限售安排
参照实际控制人限售要求执行。

Hctech� III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合伙人 出资比例

1 Putech Limited（高禄峰 100%持股 ） 普通合伙人 [注 1]
2 Czytech Limited（陈中元 100%持股 ） 有限合伙人 10.12%
3 Nickshen Limited（沈涛 100%持股） 有限合伙人 3.73%
4 Zhanghui Limited（张辉 100%持股） 有限合伙人 7.46%
5 Xeel Limited（肖潇 100%持股） 有限合伙人 2.66%
6 JXTech Limited（徐鹏 100%持股） 有限合伙人 17.84%
7 Aibright Limited（黄琛 100%持股） 有限合伙人 14.45%
8 Seantao Limited（陶运峰 100%持股 ） 有限合伙人 14.24%
9 Markzhu Limited（朱坤 100%持股） 有限合伙人 5.33%
10 Alantech Limited（赵欣 100%持股） 有限合伙人 2.45%
11 Fxtech Limited[注 2] 有限合伙人 21.73%

合计 - 100%

注 1：Hctech� III的普通合伙人为 Putech� Limited， 系实际控制人高禄峰 100%持股的 BVI
商事公司。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合伙企业，但不参与财产分配。

注 2：Fxtech� Limited的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陈子冲 37.51%
2 张珍源 27.94%
3 于鹏 17.89%
4 宋涛 16.66%

合计 100%

（二）创始人期权计划
1、期权计划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基本条款
2019 年 4 月 2 日，公司通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向公司创始人高禄峰授予可认

购 331,400 股 B 类普通股的股票期权（通过 Putech� Limited 间接持有），向公司创始人王野授
予可认购 331,400 股 B 类普通股的股票期权（通过 Cidwang� Limited 间接持有）。该期权行权
价格为 0.0001美元 /股，行权条件为公司上市成功。

2、期权计划的授予及执行情况
于 2019 年 4 月 2 日，以上期权已全部授予完毕，尚未行权，相关限售安排将按照实际控

制人限售要求执行。
3、创始人期权计划的修改
2019年 12月 2日，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授权董事会在为遵守科创板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交所”）等相关强制性监管要求时，有权将上述创始人期权及员工认股期权计划所
对应的可供员工认购股份由原 B类普通股部分或全部调整为 A类普通股，前述权利以符合科
创板及上交所等相关监管强制性监管要求的最低标准为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公司发行上市后，除同比例
配股、转增股本情形外，不得在境内外发行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提高特别表决权比例。2020
年 4月 1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已发行期权对应预留股份表决权类别相关事
宜的议案》， 发行人董事会以一致书面决议同意将上述创始人期权及员工认股期权计划对应
股份由原 B类普通股全部调整为 A类普通股。

（三）员工认股期权计划
1、2015年期权计划
（1）期权计划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基本条款
2015 年 1 月 27 日，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015 年员工股票期权计划（简称

“2015 年期权计划”）， 根据 2015 年期权计划公司可向公司高管和员工授予不超过 5,652,000
份股票期权。基于不同的安排股票期权的等待期为四年或五年，自授予日起员工每任职满一
年将有 25%（四年等待期）或 20%（五年等待期）的股票期权达到可行权条件，行权价格为 1.00
美元 /股 -10.00美元 /股。

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将 2015 年期权计划可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由 5,652,000份调整为 2,940,235份。

2015 年 8 月 15 日，发行人通过《董事会书面决议》及《股东大会书面决议》，同意通过《员
工认股期权计划》，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经董事会合法授权的个人或委员会作为《员工认股期权
计划》的管理负责人。

2017 年 8 月 8 日，发行人全体董事作出《董事会书面决议》，同意修订《员工认股期权计
划》，同意授权公司 CEO（目前为高禄峰）执行《员工认股期权计划》项下管理负责人的全部职
责。

2018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通过《董事会书面决议》及《股东大会书面决议》，同意将 2015
年期权计划可供员工认购股份由 2,940,235股 A类普通股调整为 2,900,914股 A类普通股。

（2）期权计划的修改
①2019年 3月 31日修改
2019 年 3 月 31 日（“第一次修改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修改 2015 年期

权计划下授予的 431,167 份股票期权条款。于第一次修改日员工可以按照美元 1.00 元或美元
0.0001元的价格行权并认购公司的受限 B类普通股。于修改日，相关员工将 431,167 份股票期
权全部行权，公司向行权员工合计发行 431,167股受限 B类普通股，行权员工通过高管和员工
持股平台 Hctech� III持有该等股权。

②2019年 4月 2日修改
2019 年 4 月 2 日（“第二次修改日”），公司通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经修订的员

工认股期权计划》， 将 2015 年期权计划可供员工认购股份 2,900,914 股 A 类普通股修订为
2,900,914股 B类普通股， 并且公司于同日另通过董事会决议修改根据 2015 年期权计划已授
予但未适用第一次修改的 1,934,883份 B类普通股股票期权。

修改后的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约定，如本公司在中国境内成功上市，则员工所有尚未达到
可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于本公司成功在中国境内上市时(“加速日”)立即可行权并按照约定的
行权价格取得本公司发行的受限 B类普通股。修改后的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约定本公司拥有在
员工离职时对加速日员工加速行权所取得本公司受限 B类普通股的回购权。回购权期限为被
加速期权按照股票期权条款修改前之条款自加速日起计算的剩余等待期(“回购期”)，如回购
期不满整年的按整年计算(“回购期”)。加速日后，员工继续任职于本集团每满一周年(自股票
期权对应授予日计算)，本公司有权回购的员工加速行权所取得受限 B 类普通股将相应减少，
减少数量为：加速行权所取得受限 B 类普通股数量乘以加速日后员工任职满一周年(自股票
期权对应授予日计算)年数同回购期之比，如回购期不满整年的按整年计算(即，减少数量 = 加
速行权所取得受限 B类普通股数量 * 加速日后员工任职满一周年(自股票期权对应授予日计
算)年数 /回购期)。

2、2019年期权计划
2019年 4月 2日，发行人通过《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下列事项：①将期权

计划可供员工认购股份 2,900,914股 A类普通股重分类为 2,900,914 股 B 类普通股，同时将发
行人的期权计划调整为 4,900,183 股 B 类普通股（扣除 2015 年期权计划下已授予的股票期权
份额后，简称“2019年期权计划”）；②终止对 CEO高禄峰作为期权计划管理负责人的授权，由
董事会担任期权计划管理负责人；③同意通过《经修订的员工认股期权计划》；④同意本次期
权授予方案；⑤就本次新增期权，行权价格应为下列二者的孰高值：（i）该员工行权前一年公司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值；（ii）5.73325美元 /股。

于 2019年 4月 2日，根据 2019年期权计划授予公司高管和员工合计 2,888,756 份股票期
权（含新增 1,999,269 份期权及 2015 年期权计划下未授予的 889,487 份股票期权），基于不同
的安排，股票期权的等待期为三年、四年或五年，自授予日起员工每任职满一年将有 33.33%
（三年等待期）、25%（四年等待期）或 20%（五年等待期）的股票期权达到可行权条件。

如本公司在中国境内成功上市，于上市日(“2019年期权计划加速日”)，则员工所有尚未达
到可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于 2019年期权计划加速日立即可行权并按照约定的行权价格取得
本公司发行的受限 B类普通股。

本公司拥有在员工离职时对加速日员工加速行权所取得本公司受限 B 类普通股的回购
权。回购权期限为被加速期权于加速之前的剩余等待期(“2019 年期权计划回购期”)，如 2019
年期权计划回购期不满整年的按整年计算。加速日后，员工继续任职于本集团每满一周年(自
股票期权对应授予日计算)， 本公司有权回购的员工加速行权所取得受限 B 类普通股将相应
减少，减少数量为：加速行权所取得受限 B 类普通股数量乘以加速日后员工任职满一周年(自

股票期权对应授予日计算)年数同 2019年期权计划回购期之比(即，减少数量 = 加速行权所取
得受限 B 类普通股数量 * 加速日后员工任职满一周年 (自股票期权对应授予日计算) 年数
/2019年期权计划回购期)。

3、期权计划的修改
（1）2019年 9月，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员工认股期权计划并调整行

权价格的议案》及《经二次修订的员工认股期权计划》
根据《审核问答》问题 12“激励对象在发行人上市后行权认购的股票，应承诺自行权日起

三年内不减持，同时承诺上述期限届满后比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执
行”的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9 月召开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员工认股期权
计划并调整行权价格的议案》，对 2019 年 4 月 2 日新增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修订，修订后该
部分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5.73325美元 /股，并通过《经二次修订的员工认股期权计划》，主
要修订内容如下：

①除因被授予人死亡或计划规定的其他原因外，若被授予人不再为适格员工，则就其在
丧失前述资格之日持有的已兑现期权， 被授予人可以在管理人自行决定的期限内完成行权，
但最晚不得晚于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起 30个工作日；

②若被授予人在终止其与公司或公司下属实体的雇佣或服务关系之后违背了其与公司
或公司下属实体之间签署的《竞业禁止及不招俫协议》或含有类似条款的其他协议项下的义
务，则不论公司或其下属实体是否向该被授予人支付前述协议约定的补偿金，公司均有权在
任何时间以与适用的行权价格相等的价格回购该被授予人根据其所持期权行权而获得的公
司股票；

③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科创板”）完成公开发行，因期权行权而向被授予人
发行的公司股票应作为基础股票并按照公司股东大会确定的比例全部转换为存托凭证；自公
司于科创板完成公开发行之日起，因期权行权而向被授予人发行的公司股票自动转换为对应
的存托凭证，并受限于为期三年的锁定期（自行权之日起算）；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被授予人
所持存托凭证的减持比照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及科创板上市规则项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的相关规定执行；若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及科创板上市规则对存托凭证的转换、限售及
减持的规定与本条不一致，应适用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及科创板上市规则的规定；

④为免疑义，若公司于科创板完成公开发行，则所有由公司股票转换而来的存托凭证仍
应受限于本认股期权计划、对应的期权授予函及其他与对应期权的执行、加速和限制有关的
文件项下适用于对应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2）2020年 4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已发行期权对应预留股份表决权类别相关事
宜的议案》

2019年 12月 2日，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授权董事会在为遵守科创板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交所”）等相关强制性监管要求时，有权将上述创始人期权及员工认股期权计划所
对应的可供员工认购股份由原 B类普通股部分或全部调整为 A类普通股，前述权利以符合科
创板及上交所等相关监管强制性监管要求的最低标准为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公司发行上市后，除同比例
配股、转增股本情形外，不得在境内外发行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提高特别表决权比例。2020
年 4月 1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已发行期权对应预留股份表决权类别相关事
宜的议案》， 发行人董事会以一致书面决议同意将上述创始人期权及员工认股期权计划对应
股份由原 B类普通股全部调整为 A类普通股。

4、期权计划的授予及执行情况
截至 2019年 4月 2日，2015年期权计划、2019年期权计划均已授予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期权计划已行权 431,167 份，作废 310,910 份，已授予尚

未行权 1,935,188 份；2019 年期权计划已行权 0 份，作废 75,400 份，已授予尚未行权 2,813,356
份。已授予尚未行权的期权计划合计 4,748,544份。

5、期权行权价格的确定原则
2015年期权计划已授予尚未行权的 1,935,188 份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00~10.00 美元 /股，

行权价格存在差异主要基于员工的个体贡献情况及职级情况不同。
根据公司 2019年 9月召开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员工认股期权计划

并调整行权价格的议案》，对 2019年 4月 2日新增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5.73325美元 /股，该
行权价格按照最新一轮融资价格的 1/4确定，且不低于 2018 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原 2015
年期权计划下未授予的 889,487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5.73325~22.91 美元 / 股（其中，613,048
份授予给 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 及 Hctech� III 现有股东在内的 15 名高管及员工，
行权价格分别为 7.76美元 /股、8.69美元 /股、10.47美元 / 股、22.91 美元 / 股， 其余 276,439
股行权价格均为 5.73325美元 /股）。

6、期权计划持有情况及行权期限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持有发行人已授予员工认股期权的员工人数为 237 人，发行人

合计已授予员工尚未行权的认股期权所对应的 B 类普通股为 4,748,544 股， 行权年限情况如
下：

员工认股期权行权年限 人数 员工认股期权已授予尚未行权数（股 ）

1年期 2 4,100
3年期 3 205,100
4年期 43 888,265
5年期 223 3,651,079
合计 237（注） 4,748,544

注：部分人员可能同时持有多个不同行权年限的期权计划。
如公司在中国境内成功上市，则员工所有尚未达到可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立即可行权并

按照约定的行权价格取得公司发行的受限 A类普通股。
（四）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控制权的影响
通过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激发公司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骨干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实现股东目标、公司目标及员工目标的统一，提升经营效率。
上述股权激励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已在公司报告期经常性损益中列支，2017 年、2018 年

及 2019年因实施股权激励确认的费用分别为 239.51 万元、816.69 万元及 9,849.10 万元，分别
占各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3.89%、1.50%、93.24%。

鉴于上述限制性股票计划、创始人期权计划及新增员工认股期权的行权价格较低，对应
上述期权公司尚未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总额 55,402.51 万元， 其对公司未来各期的影响金额
如下（假定公司 2020年成功上市）：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管理费用 13,538.70 5,642.31 5,396.08 2,984.85 526.01
销售费用 2,514.37 1,951.36 1,837.90 1,217.18 242.36
研发费用 9,717.92 3,703.56 3,504.99 2,200.71 424.21

合计 25,770.99 11,297.23 10,738.97 6,402.74 1,192.58

假定上述认股期权全部执行完毕，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禄峰、王野合计仍然控制公司 B 类
普通股 18,154,657股及 A类普通股 5,411,344股，占公司总投票权比例的 68.02%，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股权激励有利于加强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

五、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员工持股计划。
六、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存托凭证、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3,368,250股。
本次发行人向存托人发行 7,040,917股 A类普通股股票，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
存托机构取得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后，以此作为基础股票并按照 1 股 /10 份中国存托凭

证的转换比例，经由主承销商向社会公众发行合计 70,409,170份存托凭证，占发行后 CDR 总
数量的比例为 10%。

根据公司 2019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同意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基
础股票转换为存托凭证的议案》以及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将其持
有的全部公司股票按照 1股 /10份 CDR的比例进行转换，合计转换为 633,682,500份 CDR。

本次发行后，公司存托凭证总数量为 704,091,670份。
1、本次存托凭证发行上市情况

一、本次境内存托凭证发行情况

发行总量（份 ） 70,409,170
对应的基础股票数量 （股） 7,040,917
上市前存托凭证持有人的人数 27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份）

占本次发行数量比
例

对应的基础
股票数量

（股）

可上市
交易日期 备注

二、限售流通的境内存托凭证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
司 2,816,366 4.00% 281,636.60 2022.10.31 -

中金公司丰众 9 号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797,807 6.81% 479,780.70 2021.10.29 -

中金公司丰众 10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243,110 3.19% 224,311.00 2021.10.29 -

网下摇号锁定的存托凭证 2,887,751 4.10% 288,775.10 2021.4.29 -
小计 12,745,034 18.10% 1,274,503.40 - -

三、无限售流通的境内存托凭证

无限售条件的存托凭证 57,664,136 81.90% 5,766,413.60 2020.10.29 -
小计 57,664,136 81.90% 5,766,413.60 -

2、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证券
品种

与基础股票转
换比例

本次发行前对应的基础股
票 本次发行后对应的基础股票

数量（股 ） 占比 数量
（股）

占比

1.境内存托凭证 1股/10 份存托
凭证 63,368,250 100% 70,409,167 100%

2.境外存托凭证 - - - - -
3.境外未上市基础股票 - - - - -

合计 63,368,250 100% 70,409,167 100%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 占比 数量
（股）

占比

1.普通股 45,213,593 71.35% 52,254,510 74.22%
2.特别表决权股份 （如有 ） 18,154,657 28.65% 18,154,657 25.78%
3.其他类别股份（如有） - - - -

股份合计 63,368,250 100.00% 70,409,167 100.00%

注：本次发行不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境内
存托凭证数量（份 ）

对应的基础
股票数量

（股）

持有境内
存托凭证比例 限售期限

1 Sequoia 106,470,590 10,647,059 15.12%
本次发行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2 People Better 69,115,310 6,911,531 9.82%

3 Shunwei 69,115,310 6,911,531 9.82%
4 Hctech II 51,613,850 5,161,385 7.33%

本次发行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5 Putech Limited 46,413,800 4,641,380 6.59%

6 Cidwang Limited 45,948,840 4,594,884 6.53%
7 WestSummit Global 35,294,120 3,529,412 5.01% 本次发行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8 Wtmtech Limited 31,106,170 3,110,617 4.42%

9 Hctech I 22,850,010 2,285,001 3.25% 本次发行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

10 Intel 21,052,630 2,105,263 2.99% 本次发行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

合计 498,980,630 49,898,063 70.88% -

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前十名境内表决权股东持有存托凭证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A类存托凭证份数
（份）

B类存托凭证份数
（份）

表决权数量 （票） 表决权
比例

1 HctechII - 51,613,850 258,069,250 18.04%
2 PutechLimited - 46,413,800 232,069,000 16.23%
3 CidwangLimited - 45,948,840 229,744,200 16.06%
4 HctechI - 22,850,010 114,250,050 7.99%
5 Sequoia 106,470,590 - 106,470,590 7.44%
6 HctechIII - 14,720,070 73,600,350 5.15%
7 Shunwei 69,115,310 - 69,115,310 4.83%
8 PeopleBetter 69,115,310 - 69,115,310 4.83%
9 WestSummitGlobal 35,294,120 - 35,294,120 2.47%
10 WtmtechLimited 31,106,170 - 31,106,170 2.17%

合计 311,101,500 181,546,570 1,218,834,350 85.22%

注：A类普通股持有人每股可投 1票，而 B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 5票。
本次发行前后各种类别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对应表决权数量
（票）

占总表决权数量比例

本次发行前

1 A类 45,213,593 71.35% 45,213,593 33.25%
2 B类 18,154,657 28.65% 90,773,285 66.75%

合计 63,368,250 100.00% 135,986,878 100.00%
本次发行后

1 A类 52,254,510 74.22% 52,254,510 36.53%
2 B类 18,154,657 25.78% 90,773,285 63.47%

合计 70,409,167 100.00% 143,027,795 100.00%

（三）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参与配售的情况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与

发行人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本次发行完成后，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获配 CDR
数量为 2,816,366 份，占本次发行 CDR 总数量的 4.00%。上述所获配售存托凭证锁定期为 24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存托凭证上市之日起计算。

发行人于 2020年 8月 7 日与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丰众 9 号资
管计划、丰众 10 号资管计划。本次发行完成后，丰众 9 号资管计划获配 CDR 数量为
4,797,807 份，占本次发行 CDR 总数量的 6.814%；丰众 10 号资管计划获配 CDR 数量为
2,243,110份，占本次发行 CDR总数量的 3.186%。丰众 9 号资管计划和丰众 10 号资管计划合
计获配 CDR数量为 7,040,917份，占本次发行 CDR总数量的 10%。上述所获配售存托凭证锁
定期为 12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存托凭证上市之日起计算。丰众 9 号资管计划、丰众 10 号
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丰众 9 号资管计划、丰众 10 号资管计划的
实际支配主体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前述专项
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请参见附件。

第四节 证券发行情况
一、 发行数量：70,409,170份 CDR。 本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以发行人新增基础股票为基

础，未有股东公开发售基础股票的安排
二、发行价格：18.94元 /份 CDR
三、本次公开发行的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股份数量、类别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7,040,917股，全部为 A类普通股，占 CDR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
四、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63,368,250 股，对应境内存托凭证数量 633,682,500

份，无境外存托凭证；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70,409,167 股，对应境内存托凭证数
量 704,091,670份，无境外存托凭证

五、发行市盈率：不适用
六、发行市销率：2.91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份存托凭证收入计算）
七、发行市净率：3.97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计算）
八、本次发行后每份存托凭证收益：-0.65元（按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存托凭证总份数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份存托凭证收入：6.51 元（按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

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后存托凭证总份数计算）
十、本次发行后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4.77 元（按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

计准则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存托凭
证总份数计算）

十一、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十二、认购情况：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9,857,283 份，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4.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025,000 份，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997551%，其中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 17,994,421份，放弃认购数量为 30,579 份；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2,526,887 份，其中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42,505,942份，放弃认购数量为 20,945 份；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
弃认购存托凭证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存托凭证的
数量为 51,524份

十三、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33,354.97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募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存托凭证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10
月 23日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0）第 00587号《验资报告》。

十四、本次公司公开发行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的发行费用合计 9,269.37万元。发行费用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含税）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7,334.52
2 审计验资及评估费用 505.79
3 律师费用 795.00
4 信息披露费用 520.00
5 发行手续费用 114.06

合计 9,269.37

十五、本次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124,085.59万元
十六、发行后存托凭证持有人户数：37,303户
十七、本次发行没有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十八、存托机构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行长： 谷澍

住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

经办人 常悦

电话： 86-10-66105756
传真： 86-10-66105753

十九、托管机构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武龙

住所： 中环花园道 3 号中国工商银行大厦 33 楼

联系地址： 中环花园道 3 号中国工商银行大厦 33 楼

经办人 王轶宁

电话： 852-35108926
传真： 852-25094991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了公

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7年 12月 31日、2018年 12月 31日及 2019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
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德勤华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德师报（审）字（20）第 P00764 号）。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
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
析”内容，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9年 12月 31 日。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阅准则第 2101
号一财务报告审阅》，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
并资产负债表，2020年 1-6月的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出
具了“德师报(阅)字(20)第 R00044号”《审阅报告》。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
向书附件中的《审阅报告》及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九、审计报告截止日后的主要财
务信息及经营状况”，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并在
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本公司 2019 年
1-9月和 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20年 1-9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 9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461,900.81 235,039.40 96.52%
流动负债（万元） 310,071.71 103,936.20 198.33%
总资产 （万元 ） 572,553.90 330,929.30 73.01%

资产负债率 （合并报表 ）（%） 57.03% 35.95% 21.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246,048.08 211,962.12 16.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38.83 33.45 16.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份存托凭证净
资产（元 /份） 3.88 3.34 16.08%

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万元 ） 431,785.43 376,112.35 14.80%
营业利润（万元） 15,225.90 -24,996.95 不适用

利润总额（万元） 15,780.56 -25,294.20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500.72 -28,652.93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7,177.84 28,058.47 -74.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38 -7.52 不适用

每份存托凭证对应的基本每股收益 0.14 -0.75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17 7.36 -84.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份存托凭证
对应的基本每股收益 0.12 0.74 -84.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
益率（%） 3.32% 不适用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 100,633.88 79,771.15 26.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5.88 12.59 26.13%

注：1、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2、本报告期末指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年度期末指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报告期指 2020

年 1-9月，上年同期指 2019年 1-9月；
3、2020年 1-9月财务报表详见本上市公告书后附附件。
二、2020年 1-9月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572,553.90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241,624.60 万元，

增加 73.01%；公司总负债为 326,505.82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207,538.64 万元，增加 174.45%；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46,048.08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34,085.96万元， 增加 16.08%。

2020年 1-9月，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电动滑板车等主要产品实现
同比增长，同时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正式投入市场，公司销售能力不断提升、销售渠道不
断拓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1,785.4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5,673.08万元，增加 14.80%。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00.7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37,153.65 万元，实现
扭亏为盈。主要系本期业务发展持续向好，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且上年同期存在大额可
转债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本期无该事项。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177.84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
少 20,880.63万元，减少 74.42%。主要系本期确认股份支付费用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和采购价格，主要产品
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经销商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
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开户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支行 NRA0200210329200131180

二、其他事项
根据刘岗于 2020年 7 月 25 日向发行人作出的《郑重声明》，刘岗主张发行人侵犯了其专

利号为 ZL201110245887.7、ZL2012202732725、ZL201210190751.5 等专利中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主张发行人侵犯其有关紧凑轻小型折叠电动车 / 紧凑的微型电动车、紧密折叠的车架式
电池仓、环抱式尾部部件、电池仓的造型的著作权；认为发行人销售侵权产品的商业宣传引人
误解，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并声明其就前述事项提起了诉讼程序。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刘岗诉发行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已由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立案受理（案件受理通知书编号为（2020）京 73民初 965号）。根据发行人拨打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总机（010-89082000）核查（2020）京 73 民初 965 号案件的情况，截至目前，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确已受理（2020）京 73 民初 965 号案件。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客观上未收到
人民法院以任何方式送达的起诉材料，进而暂无法得知刘岗的具体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

相关纠纷的具体情况及纠纷可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请见《招股说明书》之“第十三节其他
重要事项 /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1、境内诉讼、仲

裁案件 /（1）境内诉讼案件 /①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为被告的诉讼”相关内容。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涉案知识产权涉及的专利技术不属于发行人的核心技

术，上述诉讼争议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
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
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
定。

除上述事项外，自招股意向书刊登之日（2020 年 9 月 30 日）至存托凭证上市前没有发生
其他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销售方式等未发

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其它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贺青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6 层

电话： 010-83939888
传真： 010-66162609
保荐代表人 ： 彭凯、刘爱亮

项目协办人 ： 陈超

项目经办人 ： 张扬文 、程书远、张天择 、王磊 （已离职）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认为发行人申请其存托凭证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泰君安愿意保荐发行人的存托
凭证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作为九号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自公司上市当年

剩余时间及其后 3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将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并指定彭凯、刘爱亮作为九号
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彭凯先生：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投资银行多年，
曾主持或参与多个投资银行项目， 包括史丹利 IPO、 傲农生物 IPO、 指南针 IPO、 研奥电气
IPO、浪潮信息 2013 年和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浪潮信息 2017 年配股、合力泰 2013 年借
壳上市、合力泰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以及合力泰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航机电 2010 年
重大资产重组、双汇发展 2010 年管理层收购、中航光电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天健集团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拥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彭凯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
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刘爱亮先生：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投资银行多
年，曾主持或参与多个投资银行项目，包括史丹利 IPO、傲农生物 IPO、傲农生物 2019 年非公
开、联合化工重大资产重组、上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合力泰重大资产重组、浪潮信息非公
开发行股票、合力泰非公开发行股票、天音控股 2017年重组、达华智能 2017年公司债等项目，
拥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刘爱亮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存托凭证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存托凭证、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

东持有存托凭证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实际控制人（高禄峰、王野）及其控制的 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

Hctech� II� 、Hctech� III�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人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1）本人 /本单位在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三年内不主动放弃实际控制人地位。
（2）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 / 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本人 / 本单位持有
的期权待未来行权后的基础股票转换的存托凭证亦将按照届时科创板相关要求锁定。

（3）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 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本人 / 本单位不减持存托凭证；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
度和第 5个会计年度内，本人 / 本单位每年减持的存托凭证不得超过发行人存托凭证总数的
2%。

（4）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存托凭证
终止上市前，本人 /本单位不减持发行人存托凭证。

（5）在限售承诺期满后减持存托凭证的，本人 / 本单位将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控制权安
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6）关于减持意向，本人 /本单位承诺如下：
①减持方式：本人 / 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本人 / 本单位减持存托凭证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

②减持价格： 本人 /本单位在持有存托凭证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存托凭证的，减
持价格将不低于存托凭证的发行价；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在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为保持
对发行人的控制权及日常经营的相对稳定性， 在限售承诺期满且不违背其他限制的条件下，
合计每年减持比例不超过 25%；

③本次发行上市后 6个月内，如存托凭证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 / 本单位持有存托凭证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
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④本人 / 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
及拟减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7）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换、流通限制
或减持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人 /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人 / 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
（二）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高禄峰、王野、沈南鹏、高雪、朱国光、陈中元、徐鹏、黄琛、

沈涛、陶运峰、张辉、肖潇、朱坤、赵欣、张珍源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存托凭证。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存托凭证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存托凭
证总数的 25%。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 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存托凭证；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继续遵守本承诺。发行人实现盈利
后，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存托凭证，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3、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
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存托凭证终
止上市前，不减持持有的发行人存托凭证。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的存托凭证的流通限制和 /或减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人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对于已作出承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三）核心技术人员除王野、陈中元、张珍源外，陈子冲、刘磊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

诺函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自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存托
凭证不得超过存托凭证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2、发行人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 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存托凭证；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继续遵守本承诺。发行人实现盈利
后，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存托凭证，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
持有的存托凭证的流通限制和 /或减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人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四）持股 5%以上股东 Sequoia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存托凭证限售期”），本单位不减持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①减持方式：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存托凭证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累
计减持不超过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数量的 100%；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

③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将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换、流通限制或减
持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五）持股 5%以上股东 People� Better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① 减持方式： 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 本单位减持存托凭证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不超
过（含本数）100%；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③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及拟减持
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换、 流通限制或减
持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六）持股 5%以上股东 Shunwei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① 减持方式： 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 本单位减持存托凭证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不超
过 100%；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下转 C4版）


